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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文件

沪自然资源登〔2025〕1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破产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、各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

（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）、临港新片区企业服务专区:

为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关于推动和保

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

（发改财金〔2021〕274 号）、《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提升

办理破产便利度的若干措施》（沪高法〔2023〕47 号）等文件的

要求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我局制定《破产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若干

规定（试行）》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在施行过程中如

有问题，请及时反馈我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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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

2025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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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破产程序高效推进，

切实加快推进破产案件债务人企业(以下简称破产企业）办理

不动产登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关于推动

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

意见》（发改财金〔2021〕274号）、《上海市加强改革系统

集成提升办理破产便利度的若干措施》（沪高法〔2023〕47号）

等法律法规文件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破产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由人民法院

指定，可以由有关部门、机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由依法设

立的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

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机构管理人”）担任，也可以由具备相关专

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自然人管理人”）

担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规定接管、

调查、管理处分债务人财产的法定职责。

管理人凭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及指定管

理人决定书，依法行使管理人职责,以破产企业的名义依法申

请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。

本规定所指“机构管理人负责人”指人民法院出具的指定

管理人决定书上载明的管理人团队负责人。



－ 4 －

本规定所指的“管理人团队成员”指人民法院出具的指定

管理人决定书上载明的管理人团队成员。自然人管理人的团队

成员由法院出具的函件确定。

司法强制清算案件人民法院确定的清算组，参照适用上

述有关破产管理人及负责人、团队成员的规定。

第三条 管理人有权查询、复制破产企业（含分支机构，

下同）名下不动产登记结果、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。

管理人申请查询破产企业名下不动产登记结果的，可以通

过一网通办平台“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”等在线查询或者

至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查询，并提供人民法院受

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及团队成员经办

人身份证明材料。

管理人申请查询破产企业名下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的，应

当至不动产所在地的区登记事务机构申请，并提供人民法院受

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、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及团队成员经办

人身份证明材料。

对管理人提出的查询、复制申请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当场

办理并提供查询结果，不能当场提供的，应当在 5 个工作日

内提供。提供的查询结果证明或者复制的材料应当加盖不动产

登记资料查询专用章并注明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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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除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外，管理人申请

不动产登记应当提交不动产权证书（原件），不能提交不动产权

证书的，登记事务机构可以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核查不动产登记信

息，完成登记后同步公告作废原不动产权证书。

管理人申请相关不动产登记，按规定需要破产企业盖章的，

可以加盖机构管理人或者自然人管理人印章的方式予以替代；

需要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的，可由机构管理人负责人或者

自然人管理人签字予以替代。

第五条 破产案件受理后，解除破产企业不动产查封登记

的事项，应当至不动产所在地的区登记事务机构办理。

破产法院工作人员持解除查封裁定书、协助执行通知书等

文书或者由管理人两名团队成员持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

书和指定管理人决定书、解除查封裁定书或者通知书、协助执

行通知书等申请解除查封，登记事务机构应当及时办理解封。

第六条 房地产总登记时应当登记而未登记的土地使用权

和房屋所有权，以及房地产总登记后至1996年3月1日前竣工的

房屋，管理人可以按照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（沪规划

资源规〔2021〕1号文，下同）第 19.4 条提交不动产权属来源

证明、不动产权属调查报告等材料，并经规划资源部门、房屋管

理部门核查后按照历史遗留的房地产登记通道申请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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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1996 年 3 月 1 日后竣工的房屋，管理人可以按照《上

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关于不动产首次登记的要求提交申

请材料。确因资料缺失或者第三方机构（如设计、勘察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）不配合竣工验收等情形，管理人无法提供相关材

料的，可以提供各主管部门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第七条 以拍卖、变卖、抵债等方式处置债务人不动产的，

管理人和买受人可以凭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和指定管

理人决定书、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、不

动产权证书、税费缴纳凭证等材料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

记。

以拍卖、变卖、抵债以外方式，管理人按照债权人会议通

过的债务人财产变价方案或者根据对特定破产财产享有担保

权的债权人的申请，先行处置债务人不动产的，管理人以及取

得不动产的受让人可以凭受理破产申请的民事裁定书和指定

管理人决定书、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、不

动产权证书、税费缴纳凭证等材料依法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

记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首次登记后进入破产程序，管理人未

能接管完整的房屋交易资料的，购房人经管理人核查确认并加

盖管理人印章后，可以按照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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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的相关规定依法办理。

转移登记的房地产涉及划拨土地的，还应当提交规划资源

部门书面同意使用划拨建设用地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

用的合同及缴清土地出让金等证明。

第八条 破产企业不动产的其他登记和登记程序按照《上

海市不动产登记技术规定》相关规定办理。

在浦东新区办理企业破产的不动产登记，《上海市浦东新

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》另有规定的,从

其规定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

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 2025 年 12 月 25 日印发


